
武汉市人民政府文件
武政规〔2023〕3 号

市人民政府关于支持新型工业用地

(M0)发展的意见

各区人民政府,市人民政府各部门:
    

为强化要素保障和资源集约节约利用,深化产业用地市场化

配置改革,加快推进高新高端产业和创新型企业、科创机构集聚发

展,提高产业用地土地利用效率,经研究,现就支持全市新型工业

用地(M0)发展提出以下意见。

一、明确内涵

新型工业用地(M0)是指主要用于融合研发、创意、设计、中

试、检测、无污染生产等新型产业功能及其配套设施的用地。
    

新型工业用地(M0)项目用房包括产业用房和配套用房。 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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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用房是指直接用于项目生产、研发、设计、测试、小试、中试、勘

察、检验检测等功能用房;配套用房是指为满足职住平衡、新型工

业配套等需求修建的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房。
    

新型工业用地(M0)是在《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

准》(GB50137—2011)规定的“工业用地(M1、M2、M3)”类别下,增

设“新型工业用地(M0)”。 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,备注为新型工业

用地。

二、适用范围

本意见适用于全市行政管理范围。 各区人民政府(含开发区、

长江新区、风景区管委会,下同)是新型工业用地(M0)工作的责任

主体,负责落实本辖区内新型工业用地(M0)管理工作,并制订具

体实施方案。

三、规划管理

(一)新型工业用地(M0)分为新供应和已供地调整两种类型。

各区人民政府组织编制新型工业用地(M0)空间布局方案,新供应

新型工业用地(M0)原则上应当符合空间布局方案。
    

(二)规划工业用地(M1、M2、M3)可完全兼容新型工业用地

(M0),并直接应用于规划管理。 经各区认定符合新型工业用地

(M0)产业发展要求的项目,自然资源规划部门可按照兼容方式办

理规划手续,各区凭履约监管协议在规划管理“一张图”中予以备

案;其他用地转为新型工业用地(M0),按照《武汉市控制性详细规

划管理规定》(武政规〔2021〕11 号)中的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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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规划手续。
    

(三)新型工业用地(M0)总规模原则上不得超过所在区控制

性详细规划确定的工业用地总规模的 10%,容积率原则上不低于

2. 0,并满足城市空间品质、公共服务、市政配套、机场净空控制等

要求。 各区应当根据产业发展需求和规划方案,合理确定容积率、

建筑密度、建筑高度等规划控制指标。
    

(四)新型工业用地(M0)项目的产业用房的计容建筑面积占

总计容建筑面积不小于 70%,配套用房的计容建筑面积不大于总

计容建筑面积的 30%。 其中,满足职住平衡需求的员工宿舍、倒班

房等配套用房建筑面积不大于总计容建筑面积的 15%。
    

(五)鼓励产业用地内的配套设施按照适应性原则相对集中

布局。 新型工业用地(M0)产业用房可根据实际用途,参照办公、

工业建筑设计规范及停车位配建比标准执行。

四、供地管理

(一)新供应新型工业用地(M0),可以采用招标拍卖挂牌方式

公开出让,也可采用长期租赁、先租后让、租让结合、弹性年期方式

公开供地。 以长期租赁方式使用土地的,租赁期限不得超过 20

年。 实行先租后让、租让结合的,招标拍卖挂牌程序可在租赁供应

时实施,在承租方达到合同约定条件后需办理出让时,可采取协议

方式出让。 以租让结合方式使用土地的,租赁部分单次签约时限

不得超过 20 年,可以续签租赁合同。 租赁期间,未经自然资源规

划部门同意,租赁土地使用权不得转让、出租和抵押。 出让年限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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弹性设定为 20 年—50 年。
    

(二)已供地调整为新型工业用地(M0),原土地使用权人与自

然资源规划部门签订出让合同或者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变更协议,

出让年限可弹性设定为 20 年—50 年。
    

(三)出让(租赁)价格按照以下公式核算:
    

1. 新供应新型工业用地(M0)的土地出让(租赁)起始价格按

以下公式计算:
    

P = N×〔M / 50+15% ×(C×S / 40)×(1+Q)〕
    

其中:P 为新型工业用地(M0)出让(租赁)土地价格,N 为新

型工业用地(M0)土地出让(租赁)年限,M 为同地段的工业用地

50 年期市场评估价格,C 为同地段的办公用地 40 年期市场评估楼

面地价,S 为该地块的总计容建筑面积,Q 为分割转让比例。
    

2. 已供地调整为新型工业用地(M0),项目开发主体应当按照

新型工业用地(M0)的土地出让价格与原用地土地价格的差额补

缴土地出让金,如差额出现负值,政府不予退返土地出让金。

五、分割转让

竣工后的新型工业用地(M0)产业用房经各区人民政府审查

同意后可以分割转让。 产业用房的受让人应当是独立法人单位,

且符合各区的新型工业用地(M0)产业类型、投资和产出指标等准

入条件。
    

新型工业用地(M0)产业用房分割转让比例不超过产业用房

总计容建筑面积的 50%,可按幢、层、套(间)等固定界限为基本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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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分割登记,产业用房分割转让建筑面积不得低于 500 平方米。

配套用房可以分割转让,但应当与产业用房相挂钩,受让人购买配

套用房占配套用房总建筑面积的比例原则上不得超过其持有产业

用房占产业用房总建筑面积的比例。

六、履约管理

市发改、经信、科技、商务、自然资源规划、城建、生态环境等部

门应当加强对各区新型工业用地(M0)实施方案的指导,根据需要

可进一步明确本部门涉及新型工业用地(M0)的细化措施。
    

各区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拟定新型工业用地(M0)产业项目履

约监管协议,内容包括产业准入条件、产业内容、建设时序、自持比

例、投资强度、年产出比、税收贡献、节能环保、分割转让要求以及

相应的违约处置措施等相关条款,与项目开发主体签订《新型工业

用地(M0)项目履约协议书》。 公开出让文件中也应当明确新型工

业用地(M0)相关内容。
    

本意见有效期为 2 年,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 本《意见》施行前

已供地的新型工业用地(M0)项目,仍按《市人民政府关于支持开

发区新型工业用地(M0)发展的意见》(武政规〔2020〕19 号)执行。

武 汉 市 人 民 政 府

2023 年 1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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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 市纪委监委机关,市委办公厅,武汉警备区,各人民团体,各民
主党派。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法院、检察院。
各新闻单位,各部属驻汉企业、事业单位。

　 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3 年 1 月 29 日印发　


